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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淮 安 市 委 办 公 室
淮办档字〔2019〕12 号

关于印发《淮安市重大活动和重要事件
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档案局、档案馆，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重大活动和重要事件档案真实地记录了经济社会发展历

程，是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统一规范管理我

市各类重大活动和重要事件形成的档案资料，现制定《淮安市

重大活动和重要事件档案管理办法》并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共淮安市委办公室

淮 安 市 档 案 馆

2019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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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重大活动和重要事件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对本市重大活动、重要事件档案的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

施办法》《江苏省档案管理条例》《江苏省重大活动和重要事件

档案管理办法》等规定和相关工作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重大活动和重要事件档案的收

集、整理、移交、保管、利用等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活动、重要事件是指由本市组织

或者在本市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各类活动和事件。

重大活动、重要事件的范围包括：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部委主要负责人、省委省政

府主要领导视察；

（二）市委、市政府组织的重大外事交流活动；

（三）国际性、全国性、全省性、全市性重要会议、重大

庆典、纪念活动以及大型经贸、科技、文化、体育等活动；

（四）Ⅱ级以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和社

会安全事件的处置；

（五）其他由本市组织或者在本市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

活动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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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重大活动、重要事件档案，是指在

重大活动、重要事件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的

历史记录。

主要包括：

（一）反映重大活动开展和重要事件处理全过程的文件材

料（包括电子文件）；

（二）记录重大活动、重要事件内容的照片、音频、视频

等材料；

（三）海内外知名人士在活动中的题词题字；

（四）具有纪念意义和凭证性的实物；

（五）其他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资料。

第五条 各县（区）党委、政府和市直各有关单位应当依

法加强对重大活动、重要事件档案管理工作的领导，协调解决

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建立健全档案部门参与重大活动、重

要事件的工作机制，统筹落实重大活动、重要事件档案管理所

需经费。

第六条 组织承办重大活动、处理重要事件的单位（以下

简称组织承办单位），负责档案的收集、整理、移交工作。

组织承办单位在制订开展重大活动和处理重要事件实施计

划时，应当同时制订档案收集整理方案，明确档案管理工作的

责任部门和人员，落实相应的保障措施；同时应当告知同级档

案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综合档案馆，接受其监督和指导；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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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档案必须完整、真实，并符合档案整理规范标准；移交电子

数据时，同时移交相关软件及其说明。

第七条 市、县（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国家综合档案

馆应提前介入、全程跟踪、监督指导重大活动、重要事件档案

管理工作。

第八条 市、县（区）国家综合档案馆负责接收、保管和

提供利用重大活动、重要事件档案。

对于非国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

重大活动、重要事件档案，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加强管理，健

全征集网络和队伍，及时掌握有关情况，必要时可以依法采取

代为保管、收购、征购等措施，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

第九条 重大活动举办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由组织承

办单位或者承担主要工作的单位，在活动结束之日起 90 日内向

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移交档案的，

须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综合档案馆同意。

第十条 重要事件处理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由事件处

理机构在事件处理完毕后 60 日内向主管部门的档案机构移交，

也可以向事件发生地的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向主管部门档案

机构移交的，应当同时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送交档案资料电

子文档。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重大活动、重要事件相关新闻报道的档案资料，

由广播电视台、报社等单位在活动举办结束后或事件处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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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60 日内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

第十二条 向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重大活动、重要事件档

案的单位和机构，对其所移交的档案资料享有优先利用权，并

可对所移交的档案资料中不宜对外利用的范围、时限提出明确

的限制性意见，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十三条 各地、各有关部门须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主

动做好重大活动和重要事件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移交工作，如

有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等行为，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市国家综合档

案馆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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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淮安市委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